台儿庄古城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

一、总则 
1.校园食品安全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坚持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全程管控、属地管理、权责明确的原则，实行校长负总责、分管领导具体负责、各部门协同配合、全员参与监督的管理机制。
2.本制度适用于学校食堂、校园直饮水、食品采购、储存、加工、留样、配送、饮水卫生及食品安全教育、应急处置等全流程管理。 
二、食品安全管理责任
1.学校成立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校长任组长，分管副校长任副组长，总务处、安全办、德育处、教务处、学生服务中心、班主任、食堂经理为成员，全面统筹、部署、落实校园食品安全工作。
2.学生服务中心为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理责任部门，负责资质审核、过程监管、质量监督、隐患整改、档案管理等工作；安全办负责监督检查、应急处置、安全宣传；德育处、班主任负责食品安全教育与学生习惯养成。
三、食堂经营管理
1.学校对供餐单位实行严格准入与动态监管，审核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资质，确保手续齐全、合法合规。
2.加强供餐全过程监督，对食品原料、加工制作、温度控制、运输配送、餐食质量、营养搭配等进行检查监测，发现问题立即沟通整改，情节严重的按规定终止合作并上报。
3.严格执行食品48小时留样制度，每餐、每品种留样不少于125克，标注信息清晰，专柜密封保存，专人双锁管理，确保全程可追溯。
4.严禁食堂提供三无食品、过期变质食品、高风险食品，严禁违规使用添加剂，确保饮食安全与营养健康。
四、食品与饮水安全教育
1.学校将食品安全与饮水卫生教育纳入健康教育和德育工作，定期开展主题班会、宣传教育、知识普及活动。
2.教育引导学生不买不吃三无食品、过期变质食品、来源不明食品，不暴饮暴食，不携带不健康食品入校，养成科学卫生、文明节俭的饮食习惯。
3.教育学生注意个人卫生，自带水杯保持清洁，不转借混用，不饮用生水，提倡饮用安全直饮水，少喝或不喝碳酸饮料。
五、校园饮水安全管理
1.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规范校园饮水安全管理，配备专（兼）职饮水卫生管理员，落实日常监管、清洗消毒、水质监测等工作。
2.校园师生饮用水统一使用合格直饮水设备，定期维护、清洗、消毒、检测，确保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。
3.在校园醒目位置公示饮水卫生须知、检测报告、管理制度，接受师生与家长监督。
4.总务处、安全办对二次供水设施、直饮水设备运行、维护、消毒等情况开展定期与不定期检查，建立台账，留存记录。
5.任何师生发现水质异常、设备故障、污染隐患，须立即停止使用并第一时间报告总务处、安全办及学校值班领导。
六、应急处置与事故报告
1.学校制定并完善《校园食品安全与饮水突发事故应急预案》，定期开展演练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2.发生食品污染、饮水污染、食源性疾病、水源性传染病等突发事件时，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：停止供应、保护现场、组织救治、迅速上报，严禁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、谎报。
3.第一时间上报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及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等部门，配合开展调查、检测、处置与善后工作，最大限度降低危害与影响。
七、档案管理与责任追究
1.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与饮水安全专项档案，包括：资质证件、日常检查、清洗消毒、水质检测、食品留样、陪餐记录、整改记录、应急处置等资料，专人管理、规范存档、长期保留。
2.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。对履职到位、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；对玩忽职守、失职渎职、监管不力，引发安全隐患或安全事故的，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由相关部门依规依法处理。
八、附则
[bookmark: _GoBack]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总务处、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，上级政策调整时按最新规定同步修订。
